
乐中府函〔2025〕78 号

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政府
关于认定并公布乐山市市中区新增三级古树和

古树后续资源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住房城乡建设局：

根据《四川省古树名木保护条例》《四川省古树名木认定办

法》有关规定，经专家鉴定，现对我区新增的 1 株三级古树和 3

株古树后续资源予以认定和公布。请各镇人民政府、各街道办事

处、区住房城乡建设局按《四川省古树名木保护条例》规定切实

采取有效措施,对古树名木进行保护、养护和管理。请广大群众

和社会各界积极监督,发现问题及时向养护责任单位反映或向古

树名木行政主管部门举报。

附件：1.乐山市市中区新增三级古树目录

2.乐山市市中区新增古树后续资源目录

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政府

2025 年 9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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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乐山市市中区新增三级古树目录

序号 编号
树种

名称

位置

树龄 权属 申报理由
认定

结论
镇（街道）村（社区） 小地名

1 51110200230 楠木
市中区

海棠街道

斑竹湾

社区
乐山师范学院 240 国有

树龄 100 年以上，

300 年以下
三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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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乐山市市中区新增古树后续资源目录

序号 编号
树种

名称

位置

树龄 权属 申报理由
认定

结论

镇（街道）村（社区） 小地名

1
后续

51110200173
楠木

市中区

大佛街道
棕桥村 石板凼 95 国有

树龄 80 年以上，

100 年以下

后续

古树

2
后续

51110200174
楠木

市中区

大佛街道
棕桥村 石板凼 85 国有

树龄 80 年以上，

100 年以下

后续

古树

3
后续

51110200175
楠木

市中区

大佛街道
棕桥村 石板凼 85 国有

树龄 80 年以上，

100 年以下

后续

古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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